
中正大學教育與法律研討會—教師權利與救濟論壇 計畫 

一、 緣由: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成立 30 週年學術活動系列 

二、 日期:2022 年 11 月 5 日(六)  

三、 地點:中正大學法學院 1F 大法庭教室 

四、指導單位︰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五、主辦單位︰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

六、協辦單位︰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社團法人台灣教育法學會、 

             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院公法研究中心、 

嘉義縣中小學校長協會及嘉義縣新港國小 

七、活動課程程序表︰ 

 

場次內容 

時間 

主持人、發表人及與談人 

開幕式 

9:30~10:00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戴淑芬副署長 

台北教育大學周志宏教授(台灣教育法學會前理事長/銓敘部長) 

嘉義縣政府教育處李美華處長 

中正大學李仁淼教授(法律學系主任/法學院副院長) 

司儀：○○○小姐/先生 

第一場： 

教師法修法

與教師權利

救濟 

10:00~11:00 

主持人 戴淑芬副署長(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副署長) 

發表人 

(20分鐘) 
李仁淼教授(中正大學法律學系主任/法學院副院長) 

與談人 

(15分鐘) 
詹盛如教授(中正大學教育所教授/學務長) 

與談人 

(15分鐘) 
鄭勝耀(中正大學教育所教授/教育所所長) 

第二場： 

校園霸凌事

件與不適任

教師之處理

機制 

11:00~12:00 

主持人 周志宏教授(台北教育大學教經系教授/銓敘部長) 

發表人 

(20分鐘) 
黃崇銘(台北教育大學博士班學生) 

與談人 

(15分鐘) 

呂理翔副教授(台北教育大學教經系副教授/台灣教育 

法學會理事) 

與談人 

(15分鐘) 

顏金郎理事長(新港國小校長/嘉義縣中小學校長協會 

理事長) 



場次內容 

時間 

主持人、發表人及與談人 

第三場： 

教師聘約之 

法律性質與

違反聘約之

處理機制 

13:00~14:00 

主持人 李美華處長(嘉義縣政府教育處長) 

發表人 

(20分鐘) 
魏培軒教授(彰化師範大學公教系助理教授) 

與談人 

(15分鐘) 

曾大千研究員(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員/台灣教育法學 

會常務理事) 

與談人 

(15分鐘) 
羅俊瑋教授(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) 

第四場： 

教師教學不

力不能勝任

工作之處理

機制 

14:00~15:00 

主持人 李仁淼教授(中正大學法律學系主任/法學院副院長) 

發表人 

(20分鐘) 

宋峻杰研究員(國家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/台灣教育法 

學會理事) 

與談人 

(15分鐘) 

陳榮政教授(政治大學教育學系主任/教育學院副院長) 

與談人 

(15分鐘) 

曾大千研究員(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員/台灣教育法學 

會常務理事) 

第五場： 

教師專業審 

查會之功能 

與實際運作 

15:10~16:00 

主持人 陳榮政教授(政治大學教育學系主任/教育學院副院長) 

發表人 

(20分鐘) 
楊芳梅博士(國立草屯商工教師/台南大學教經所博士) 

與談人 

(15分鐘) 
高文琦教授(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) 

與談人 

(15分鐘) 
江嘉琪教授(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) 

第六場： 

校園事件處

理會議與不

適任教師處

理機制 

16:00~17:00 

主持人 林明地教授(中正大學教育所教授/教育學院前院長) 

發表人 

(20分鐘) 
楊淙富校長(快官國小校長/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 

學生) 

與談人 

(15分鐘) 

陳聰能律師(立揚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) 

與談人 

(15分鐘) 

李仁淼教授(中正大學法律學系主任/法學院副院長) 

閉幕式 

17:00~17:20 

中正大學李仁淼教授(法律學系主任/法學院副院長) 

 



八、參加對象︰雲嘉南地區校長、主任及教師……等及有興趣民眾 

    報名參加(共120位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。請學校給予出席 

    人員公假) 

九、教師進修網報名。(全程參與者核發6小時研習時數)(代碼:3576047) 

十、研習論壇經費﹕中正大學法學院籌措。 

十一、論壇效益﹕ 

(一) 參與校長與教師了解教師法修法與教師權利救濟的相關法規。 

(二) 學校能掌握校園霸凌事件與不適任教師之處理機制模式。 

(三) 學校建立有效教師聘約之法律性質與違反聘約之處理機制。 

(四) 建構有效教師教學不力不能勝任工作之處理機制。 

(五) 確實發揮教師專業審查會之功能與實際運作。 

(六) 建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與不適任教師處理正確程序機制。 

十二、本計畫執行完畢後,給予相關工作人員四名嘉獎,其餘認真人員給 

      予獎狀獎勵。 

十三、本計畫送經縣府核准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